
南宁市卫生学校收费公示表

收费项目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
收费依据

（收费批准机关及文号）
收费范围 备注

一.事业性收费

（一）普通中专学费 元/生.学年 2080.00 桂价费字[2004]219号 本校学生
根据南府办函【2015】158号通知，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全日
制正式学籍一、二、三年在校学生减免学费，免学费财政
补助资金，由中央、自治区财政全部承担。

（二）住宿费

1.南宁相思湖校区公寓（C1、C2、C3、C4、C5、C6）

  （1）4人一室 元/人.床.年 1410.00 桂价费字[2015]88号 本校学生

  （2）5人一室 元/人.床.年 1350.00 桂价费字[2015]88号 本校学生

  （3）6人一室 元/人.床.年 1230.00 桂价费字[2015]88号 本校学生

  （4）7人一室 元/人.床.年 1150.00 桂价费字[2015]88号 本校学生

  （5）8人一室 元/人.床.年 1050.00 桂价费字[2015]88号 本校学生

  （6）9人一室 元/人.床.年 950.00 桂价费字[2015]88号 本校学生

  （7）10人一室 元/人.床.年 870.00 桂价费字[2015]88号 本校学生

2.黎塘校区

 A.公寓式学生宿舍

公寓楼1、2、3号楼、2层楼宿
舍、职工住宅楼宿舍

元/人.床.年 700.00 桂价费字[2015]88号 本校学生

 B.非公寓式学生宿舍

     平层住宅宿舍 元/人.床.年 450.00 桂价费字[2015]88号 本校学生

（三）母婴保健岗位人员、计划生
育技术服务人员培训班培训学费

元/人.课时 8.00 南价费[2014]9号
工作岗位人

员

培训需要进行实习操作的，可按实习次数和实际消耗的原
材料费分摊计收实习操作费，培训内容不需要进行实习
的，不得收取实习操作费。（注：教材资料费，由出版社
发行的教材按定价收取；自编的辅导材料、讲义等按实际
印刷成本收取。）

（四）职业技能鉴定费 元/人/次

  1.理论知识鉴定费

   （1）初级工理论知识鉴定费 元/人/次 72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
   （2）中级工理论知识鉴定费 元/人/次 72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
   （3）高级工理论知识鉴定费 元/人/次 72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
2.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（A类）

   （1）初级工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 元/人/次 205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美容师

   （2）中级工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 元/人/次 255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美容师

   （3）高级工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 元/人/次 310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美容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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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（B类）

   （1）初级工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 元/人/次 185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
小儿推拿、养生推拿、产后康复指导、哺乳指导、母婴护
理（月嫂）、老人照料、家庭生活照料、病患陪护、长期

护理保险服务、育人保健按摩、药物制剂工、中药炮制工

   （2）中级工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 元/人/次 235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
小儿推拿、养生推拿、产后康复指导、哺乳指导、母婴护
理（月嫂）、老人照料、家庭生活照料、病患陪护、长期
护理保险服务、育人保健按摩、药物制剂工、中药炮制工

   （3）高级工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 元/人/次 290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
小儿推拿、养生推拿、产后康复指导、哺乳指导、母婴护
理（月嫂）、老人照料、家庭生活照料、病患陪护、长期
护理保险服务、育人保健按摩、药物制剂工、中药炮制工

4.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（C类）

   （1）初级工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 元/人/次 165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
育婴员、养老护理员、保健按摩师（脊柱按摩师、足部按

摩师、反射疗法师）、医药商品购销员、保育师、家政服
务员

   （2）中级工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 元/人/次 215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
育婴员、养老护理员、保健按摩师（脊柱按摩师、足部按
摩师、反射疗法师）、医药商品购销员、保育师、家政服
务员

   （3）高级工实践技能操作鉴定费 元/人/次 270.00 桂人社规[2020]14号
参加考试人

员

育婴员、养老护理员、保健按摩师（脊柱按摩师、足部按
摩师、反射疗法师）、医药商品购销员、保育师、家政服
务员

二.服务性收费

（一）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服务性收费

  1.上机、上网服务费 元/小时 1.50 
桂价费[2013]1号
南价费[2013]28号

本校学生 实行包月的，每生每月不超过30元。

  2.档案资料查证费 元/次 10.00 
桂价费[2013]1号
南价费[2013]28号

本校学生

1.需增加份数的，每增加一份最高不超过2元，学校在不超
过以上最高标准限额内制定。
2.学校为在校生提供查阅服务并提供书面说明的，不得向

学生收取费用。

  3.借阅图书滞还费 元/册.天 0.10 
桂价费[2013]1号
南价费[2013]28号

本校学生

  4.补办证（卡）工本费 元/证
不超过10元
（校园一卡通
不超过30元）

桂价费[2013]1号
南价费[2013]28号

本校学生
学校在首次为学生办理学生证、借书证、毕业证、就餐卡
等学生在校学习生活中必须使用或当取得的证卡，不收取
各类证卡工本费。

  5.学生宿舍热水费

     A.南宁相思湖校区 元/立方米 34.00 
桂价费[2013]1号
南价费[2013]28号

本校学生 由学生自愿刷卡按实际消耗热水量交费

     B.黎塘校区 元/立方米 34.40 桂价费[2010]276号 本校学生 由学生自愿刷卡按实际消耗热水量交费

  6.医务室收费 元
桂价费[2013]1号
南价费[2013]28号

本校学生
学生自愿到学校医务室看病，按自治区物价局、卫健委规
定的医疗服务价格收取费用。

（二）、职业技能培训班培训收费

 1.育婴员培训班（初级、中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6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2.育婴员培训班（高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9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3.育婴员培训班（初级、中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0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4.育婴员培训班（高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2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5.养老护理员（初级、中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6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6.养老护理员（高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9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7.养老护理员（初级、中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0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8.养老护理员（高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2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9.保健按摩师（初级、中级校内班) 元/人.期 6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10.保健按摩师（高级校内班) 元/人.期 9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11.保健按摩师（初级、中级校外班) 元/人.期 10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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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12.保健按摩师（高级校外班) 元/人.期 12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13.医药商品购销员（初级、中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6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14.医药商品购销员（高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9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15.医药商品购销员（初级、中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0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16.医药商品购销员（高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2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17.保育师（初级、中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6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18.保育师（高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9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19.保育师（初级、中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0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20.保育师（高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2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21.家政服务员（初级、中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6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22.家政服务员（高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9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23.家政服务员（初级、中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0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24.家政服务员（高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2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25.药物制剂工（初级、中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7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26.药物制剂工（高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9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27.药物制剂工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2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28.中药炮制工（初级、中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7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29.中药炮制工（高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9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30.中药炮制工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2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31.口腔修复体制作工（初级、中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7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32.口腔修复体制作工（高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9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33.口腔修复体制作工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校
外班）

元/人.期 12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34.美容师（初级、中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7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35.美容师（高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95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36.美容师（初级、中级、高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2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37.健康管理师（高级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10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38.健康管理师（高级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8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39.护士资格考前培训班（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7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40.护士资格考前培训班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10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41.小儿推拿培训班（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375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42.小儿推拿培训班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6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43.养生推拿培训班（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375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44.养生推拿培训班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6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45.产后康复指导培训班（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375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46.产后康复指导培训班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6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47.哺乳指导培训班（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375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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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8.哺乳指导培训班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6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49.母婴护理（月嫂）培训班（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375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50.母婴护理（月嫂）培训班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6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51.老人照料培训班（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375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52.老人照料培训班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6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53.家庭生活照料培训班（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375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54.家庭生活照料培训班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6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55.病患陪护培训班（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375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56.病患陪护培训班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6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57.长期护理保险服务（校内班） 元/人.期 375.00 桂价费[2017]19号 本校学生 自愿参加

 58.长期护理保险服务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6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 59.盲人保健按摩班（校外班） 元/人.期 600.00 桂价费[2017]19号
参加培训社

会人员
自愿参加

三、代收费

 （一）预收教材费 元/生.学年
一般不超过

600元
桂价费[2013]1号
南价费[2013]28号

本校学生

学校可按教学大纲或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向学生预收下一
学年的教材费，除攻读第二个专业文凭的学生外，一般不
超过600元（新生当年教材费除外），教材费按教材的实际
进价结算。

 （二）超定额水电费 元/度.立方
桂价费[2013]1号
南价费[2013]28号

本校学生

住宿学生的宿舍用水、用电数量超过自治区物件局、财政
厅、教育厅规定的学生宿舍用水、用电定额指标的，学校
或公寓投资方对超额部分按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水价、电
价收取费用。

 （三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元/人
桂价费[2013]1号
南价费[2013]28号

本校学生
受职能部门委托，为在校学生代收代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
保险费和大病补充医疗保险费，收费按照设区城市人民政
府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
 （四）体检费 元/人
桂价费[2013]1号
南价费[2013]28号

本校学生
学校根据教育部对入学新生组织体检的具体项目按自治区
卫健委的有关规定执行，收费标准按自治区物价局、卫卫
健委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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